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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上海市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管理实施办法》 

的补充说明 

 

《上海市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管理实施办法》（沪住建规范

[2020]3号）（以下简称《实施办法》）自发布以来，受到业内

广泛关注，为更好地帮助企业理解条文，近日，市住建委针对企

业普遍反映的疑问进行了梳理，现作出如下说明： 

 

1、特殊类装修工程中涉及使用功能调整有没有具体的定义？哪

些项目需要市、区政府书面认定？ 

答：使用功能调整参照《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（土地使

用建筑管理）2010 版》中“各类建设用地适建范围表”的表述

（见附件），根据土地用途和房屋性质，分类管理操作： 

（1）对于“√”可以实施装修功能调整； 

（2）对于“○”以规划管理部门认定意见为准； 

（3）对于“X”原则上应当完成土地使用性质变更手续后，

方可实施使用功能调整；暂无法完成土地性质变更，且确有必要

实施的项目（如用于产业资源转型、公共服务配套等用途），按

照分级管理原则，市管项目由市政府或市政府派出机构或区政府

出具书面认定意见，区管项目由区政府出具书面认定意见后，可

以按照特殊类装修工程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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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或者本市行业主管部门对于适建范围另有规定的，从其

规定。 

 

2、建设单位如何能准确判别一般类或者特殊类装修工程？ 

答：建设单位应当会同设计单位按照《实施办法》的分类进行判

别，并由设计单位在审批管理系统上传的设计图纸总说明中，予

以明确一般类或者特殊类装修工程。 

 

3、适用范围中提到的建筑面积 300 平方米指的是产证面积、租

赁合同面积还是实际装修面积？ 

答：是指产证面积，如装修工程为整幢建筑，则指整幢的产证面

积；如装修工程只涉及建筑内个别楼层或者楼层局部，则指包含

该装修工程的最小单元产证面积。如产证未对装修工程所属坐落

进行分割和登记的，可以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认定的实际装修面积

为准。 

 

4、未达到总投资 100万元及以上或者建筑面积 300平方米及以

上的装修工程（含一般类和特殊类）如何执行？ 

答：原则上此类项目按照限额以下小型项目流程办理，涉及建筑

主体和承重结构变动的特殊类装修工程，按照《实施办法》中特

殊类装修工程流程办理。各区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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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哪些装修工程需要消防设计审查及验收或备案？ 

答：在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》（住建部

51 号令）第十四条明确的特殊建设工程范围内，涉及建筑面积

大于 300平方米的人员密集场所及建筑面积大于 1000平方米的

办公场所的一般类或者特殊类装修工程，需要消防设计审查及验

收。本市托育机构消防管理要求按照市教委、市住建委、市消防

救援总队联合印发的《关于做好托育机构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的通

知》（沪教委托幼〔2020〕4号）规定执行。装修工程的消防审

验及备案的范围和实施时间国家及本市现有规定的，从现规定；

有新规定的，自新规定实施之日起按照新规定执行。 

 

6、若不改变玻璃幕墙的结构形式，仅因幕墙老化，局部更换或

修缮安全玻璃是否需要提交玻璃幕墙结构安全性论证报告？ 

答：不改变玻璃幕墙的结构形式，即不涉及玻璃幕墙框架体系变

动（含框架更换）的，不需要提交玻璃幕墙结构安全性论证报告。

涉及既有建筑幕墙修缮工程的，按照有关规定执行。 

 

7、关于分公司能否作为建设单位办理装饰装修手续，是否符合

非独立法人实施的装修装修工程除外的条款？ 

答：具有独立法人的公司在沪开设的已办理工商营业执照的分公

司（如商业银行在沪取得营业执照的分行或者支行），在具备独

立签订合同能力的前提下，可以作为建设单位办理装饰装修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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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手续。 

 

8、涉及超限高层、体型特别不规则的多层建筑、以及超出规范

设计的建筑，哪些装修类工程需要抗震审查？ 

答：一般类装修工程，对于《实施办法》中规定需要补充提供房

屋安全检测鉴定报告且鉴定报告结论认为结构抗震承载力或性

能不足、需要进行结构加固的，应按特殊类装修工程流程报送。 

按特殊类装修工程报送的建筑，当荷载变化大于 5%，或刚

度变化大于 10%，涉及超限高层、体型特别不规则的多层、以及

超出规范设计的建筑,对于是否需要抗震审查无法把握时，建设

单位可以在施工许可阶段前，通过联审平台“咨询服务-抗震咨

询”模块上传相关材料，向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线上咨询。 

 

9、涉及抗震设计和抗震论证的特殊类装修工程，是按照原设计

抗震规范还是现行抗震规范？ 

答：不能低于原设计标准，并应符合现行上海市《现有建筑抗震

鉴定与加固规程》的相关规定，同时落实抗震论证的专家意见。 

 

10、涉及消防设施变动的，是按照原消防技术规范还是现行消防

技术规范？ 

答：对于涉及消防设施变动的装修工程，应当按照现行消防技术

规范执行。对于有特殊保护要求的文物和优秀历史建筑，确因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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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的需要，无法满足现行技术标准的，应由建设管理部门牵头组

织专家评审。行政管理部门另有标准或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 

11、特殊类装修工程，仅涉及消防设施变动的，但并没有结构专

业，原建筑本身属于超限高层的（2000 年以前的项目），是否

还需要抗震办出具的超限审查意见？ 

答：在建设单位提供原建筑（含消防设计）的竣工图，原主体设

计单位（或现设计单位）提供原设计荷载满足此次装修工程要求

的承诺书，确保本次装修工程不涉及结构专业（未改动包括楼板

在内的结构构件）的情况下，若原结构进行过超限高层抗震设防

专项审查的，不需要再次超限审查。 

 

12、对于“涉及消防设施变动的”是否有更详细的定义？ 

答：除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》（住建部

51号令）第十四条中明确的特殊建设工程范围内的装修工程外，

其他装修工程涉及消防设施变动的，可按以下原则掌握，： 

（1）“改动室内消火栓系统”是指改动后造成系统的设计流量、

设计压力或供水设施的改变； 

（2）“改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”是指改动后造成了系统的设计

流量、设计压力或供水设施的改变，增加或调整报警阀组、水流

指示器等主要组件的设置； 

（3）“改动气体灭火系统”是指系统保护的防护区、保护对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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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改变而造成灭火设计参数、灭火剂类型及用量、控制方式等要

求的变更； 

（4）“改动消防电气”是指改变消防用电负荷、供电方式，新

增消防用电设备，新增设备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联动，火灾报

警系统组成、联动控制的调整，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的

电源及控制方式的改动； 

 （5）“改动防排烟系统”是指改变防排烟的方式，防排烟设计

参数调整，系统增加或减少排烟风机或正压送风机组，系统的排

烟量及正压送风量改变造成风机或自然通风口的改动。 

 

13、涉及消防设施变动的特殊类装修工程需要由什么资质的设计

单位或者施工单位承接？ 

答：涉及消防设施变动的设计业务，应当由具备消防设施工程设

计专项资质或者建筑工程设计专业资质的设计单位承接；因结构

变动、功能调整或者房屋立面改动引起的消防设施变动的特殊类

装修工程，可以由具备消防设施工程设计专项资质的设计单位与

具备其他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的联合体承接。涉及消防设施变动

的施工业务，应当由具备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或者施工总

承包资质的施工单位承接；因结构变动、功能调整或者房屋立面

改动引起的消防设施变动的特殊类装修工程，可以由具备消防设

施工程专业承包资质的施工单位与具备其他相应资质的施工单

位的联合体承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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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消防设施变动中，不影响消防系统整体运行功能，仅涉及

自动灭火系统喷头、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火灾探测器（包括手动报

警按钮、声光报警器、楼层显示器、消防应急广播扬声器等）、

室内消火栓箱、疏散指示标志、应急照明灯具、机械排烟口或正

压送风口的局部移位或少量数量增减，且不属于住建部 51 号令

第十四条所列特殊建设工程范围内的装修工程的，在建设单位和

设计单位承诺“未改动消防设施系统，且未破坏原有消防设计原

则”的前提下，可由具备装饰装修专项设计资质的企业和具备建

筑装修工程专业施工承包资质的企业承接以上消防设施变动的

设计业务和施工业务。 

 

14、本《实施办法》自 2020 年 3 月 1 日起在全市施行。此节

点是按照施工许可证申请为准还是以项目信息报送为准？ 

答：以项目信息报送为办理节点，2020 年 3 月 1 日前已办理

项目信息报送的项目，按照原流程办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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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各类建设用地适建范围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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